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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10 座）污水泵站运行维护管理
（2026 年-2028 年）合同

合同编号：11N4251863142026601

委托方（甲方）：上海市金山区排水管理所

受托方（乙方）： 上海枫亭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甲方管辖范围内 10 座区管污水泵站及其附属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工

作，确保泵站设施的完好安全稳定运行，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就中标标的确定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签定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区管（10 座）污水泵站运行维护管理（2026 年-2028 年）

第二条 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并作为阅读和理解本合同书的组成部分。

1、合同书（含附件）；

2、招标文件以及补充招标文件（如果有）；

3、中标通知书；

4、投标文件及其附件；

5、《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

6、《上海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

7、有关污水泵站运行维护与管理的标准、规范、定额文件等。

第三条 服务范围及内容

1、服务范围：金山区朱泾、亭林（原松隐区域）、吕巷镇区域共 10 座污水泵站。

2、服务内容：按照《上海市排水泵站、污水处理厂设施运行维修估算指标》、《上海

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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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等文件要求，对区管（10 座）污水泵站进行运行、维护、管理，确保泵站安全运行、

设施设备完好，并按技术规程维修保养，站容站貌达到考核管理要求，运行管理、安全管理

满足行业技术要求及考核要求。

第四条 服务期限（本项目采取一次采购三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2026 年 6 月 1 日

--2029 年 5 月 31 日）。采购人每年对中标人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续签下一年度服务合同；

若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则不再续签下一年度服务合同。）

按照要求确定本次服务期限为： 2026 年 6 月 1 日至 2027 年 5 月 31 日 。

第五条 经费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合同价为：人民币 2986000 元，（大写）贰佰玖拾捌万陆仟元整。

项目款项拨付方式为：正式合同签订后支付 25%合同款；第二次付款原则上在第四季度

支付至合同价的约 50%，若遇调整，以财政请款进度为准；其余款项在次年 5月 31 日服务

期满经考核合格后一次性支付。考核后若有扣除费用的，在尾款结算时一次性扣除。

第六条 项目管理检查、考核及奖罚

1、运行维护管理质量目标及技术要求：乙方须对泵站进行经常性、及时性、周期性、

预防性的维修保养，保证泵站设施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状态，确保其正常使用功能和通行能力，

严格按照行业相关运行维护管理技术规范和安全管理规定进行运行作业。根据年度经费与阶

段性工作特性制定每月计划，合理安排运行维护管理经费的使用，负责中标设施设备总体状

况的现场检查，处理人民群众意见等问题，并及时解决和反馈。

2．乙方每月进行自检，并按要求做好泵站运行维护台账记录。甲方每季度组织人员对

中标人运行维护管理的泵站及其附属设施进行随机检查考核；同时甲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

对乙方运行维护管理的泵站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年度检查考核，检查及评分标准均参照《上海

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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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分采用 100 分制，每座泵站在合同期内能确保安全运行的得 60 分，运行过程中

出现问题造成重大事故的不得分；其余 40 分分别由甲方（四个季度考核分）和甲方委托的

第三方（年度考核分）组成。总分为 80 分（含）以上的，全额拨付运维资金；总分为 80

分以下的，每座泵站扣 10%运维资金；此外，市级抽查单站达不到 80 分，每次每座扣除 1

万元 ，市级抽查分数不纳入年度考核。

3．加强资料管理，准确上报各类报表。编制各类应急预案（冬季抢修、日常应急等），

遇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重大整治活动，无条件服从统一指挥安排。

4．配合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调查、反馈、解决等处理工作。

5．建立泵站设施设备维护责任制度。在泵站设施设备养护范围内发现严重失养的情况，

将追究乙方单位和负责人的违约责任；在服务期内发生因运行维护管理质量不到位的，要求

乙方在一周内完成整改，若乙方接通知后不执行或不按期完成，甲方可自行安排其他施工单

位实施，所发生费用在年度经费中扣除。

6．杜绝重大恶性事故发生，杜绝重大伤亡事故，控制工伤频率。无重大设备、管线事

故。如发生重大运行质量事故或人员伤亡事故，每人次处以合同总价 5％的处罚，且甲方有

权选择终止合同。

7.项目当年度累计扣除费用达到 50 万元，采购人有权选择终止合同，并不再续签以后

年度合同。

8、合同签订后，乙方需严格按照本合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要求配备的人力物力，

严格按照规定的运行方式实施，如违反约定，甲方有权选择立即终止合同，乙方须在 30 日

内一次性支付甲方违约金 50 万元。

第七条 产权为甲方单位或部分产权为甲方的机械设备、仪器报废时必须上报甲方，由

甲方统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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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对承包区域内发生的社会代办项目，甲、乙双方应签定工程质量保证协议。甲

方有权对工程的质量、实施情况等方面内容进行监管，乙方有义务根据协议的要求提供工程

质量保证。

第九条 合同履行期间，由于乙方管理不善，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处罚、整改或者由于乙

方安全措施不力，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而导致工伤等责任事故，所发生的损失均由乙方自负。

甲方有权保留或延缓支付经费及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十条 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未达到技术标准、运行标准而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由

乙方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本合同书内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协商补充协议解决。

第十二条 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所确定的权力与义务。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当按照

《民法典》之规定向对方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上

海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合同

履行期满后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本合同书一式六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附件：

1.区管 10 座污水泵站清单

2.区管（10 座）污水泵站运行维护管理（2026 年-2028 年）项目安全协议书

3.区管（10 座）污水泵站运行维护管理（2026 年-2028 年）项目廉洁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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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上海市金山区排水管理所 乙方（盖章）：上海枫亭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许雪萍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李军海（男）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人民路 65 号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万联 2319 号 106

室

电话：021-57315342 电话：15316775126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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